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长城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增加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及部分萎集

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浙商证券

”
或

“
保荐机构0作为浙江

长城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长城科技

”
或

“
公司0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的持续督导保荐机构,根据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对

公司增加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及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延期的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8)2B9号文核准,并经上海证券

交易所同意,公司由主承销商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采用向社会公开发行方式,

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股票⒋460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

币17,“ 元,共计募集资金 TB7,臼 6,000。00元 ,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 58,701,173。 sB

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728,934,” 6。辊 元,已由主承销商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于

zO18年 4月 3日 汇入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上网发行费、招股说明书

印刷费、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评估费等与发行杈益性证券直按相关的新增外

部费用 zs,ss9,H93。z3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TO3,sT5,333.19元 。上述募

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由其出具 《验资

报告》(天健验【⒛181B+号 )。

二、奏集资金投资项目概况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在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将用

于投资以下项目,具体投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颌 拟以妄集资佥投入

新能源汽车及高效电机用特种线

材顼目
38,040。 00 38,040。 00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2,298。00 2,298.00

补充流动资金 30,000.00 30,000.00

合计 70938.m 70J38.m

三、本次拟增加弃投项目实施地点的情况及原因

(一 )本次拟增加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情况

公司拟增加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
新能源汽车及高效电

机用特种线材项目
”
实施地点,具体如下:

上述项目预计新增产能3.7万吨,公司拟将湖州市吴兴区南太湖高新科技产

业园区工业路 18号‘1作为新增实施地点,将原募投项目部分设备、工程合计年

产 0,7万吨特种线材的实施地点移至新增实施地点内完成,实施主体不变。

(二 )增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原因

“
新能源汽车及高效电机用特种线材项目

”
原拟在公司位于湖州练市长城大

道东 1号的现有厂区内实施。考虑到现有厂区的设备布局相对密集,为优化整合

资源、提高经营效率,确保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公司计划增加
“
湖州市吴兴区

南太湖高新科技产业园区工业路 18号‘1” 作为部分
“
新能源汽车及高效电机用

特种线材项目
”
的实施地点。本次增加实施地点后,将进一步优化募投项目的建

设布局,进而确保募投项目产能合理有效的释放。

(三 )增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影响

1、 本次增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不构成公司募集资金的用途改变,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内容及方式也无变化,对项目实施进度无重大影响;

项目名称 坩加前实施地点 坩加后实施地点

新能源汽车及高效电机用特

种线材项目
湖州练市长城大道东 1号

湖州练市长城大道东 l号 ;

湖州市吴兴区南太湖高新科

技产业园区工业路 18号弱1



2、 本次增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是经公司审慎分析、反复研究,充

分论证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除增加项目实施地点外,公司募投项目

建设背景、市场需求、技术方案、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及经济效益预测仍与公司

披露的相关内容一致,不会对上述项目产生实质性影响,并未改变募集资金项目

实施主体、建设内容和实施方式,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形。本次实施地点的增加对募投项目不存在新增风险及不确定性,且有利于

公司及时发挥募集资金效益,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实现公司和广大投资者

利益最大化。

四、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延期的情况及原因

(一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原因

2019年 4月 乃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9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增加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及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

期议案》。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新能源汽车及高效电机用特种线材项目

”
将部

分移至新增实施地点。原募投项目建设期拟定为⒛18年 5月 至⒛19年 4月 ,因

增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公司审慎研究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进

行了调整,将 “
新能源汽车及高效电机用特种线材项目

”
拟定的建设完工时间延

长至2019年 12月 。

(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延期是由于项目增加实施地点而导致的,仅涉

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进度的变化,不涉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实施

方式、投资总额的变更,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 (2013年修订)》 《公司章程》、《浙江长城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法规中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规定,符合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五、相关批准程序及审核意见

3



公司于⒛19年 4月 25日 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 9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

第7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

及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议案》,同意公司此次增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地点及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增加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及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议案》事项进

行了认真审核,并发表明确的同意意见。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仅涉及增加 “
新能源汽车及高效电机用特种线材

项目
”
实施地点及投资项目投资进度的变化,未涉及募集资金项目的用途、建

设内容和实施方式等的变更,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本次

增加实施地点不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影响。本次增加募投

项目实施地点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9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时公司监

事会、独立董事已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9013年修订)》 的

相关规定。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增加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及募投项目延期事项无

异议。

(以下无正文)



送宀汪碱


